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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由于11岁的小玲(化名)多次
遭亲生父亲性侵，江苏徐州铜山区
人民法院于2月4日做出终审判
决，撤销小玲父母的监护权，由铜
山区民政局接管。

据悉，这是全国首例由民政部
门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案件，也
是“两高”、公安部和民政部联合制
定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
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
颁发后，全国第一例司法实践。

其实，我国《民法通则》和《未
成年人保护法》早有明文规定，可
以适时剥夺失责父母的监护权。

但是在长达近 30 年的时间
里，剥夺父母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的
案件只此一例，这是哪里出了问
题？

近30年不用，剥夺监护权成
“摆设法条”？

1987年开始实施的《民法通
则》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
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
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
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
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
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

2006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
保护法》第53条规定，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
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
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
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
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被撤销
监护资格的父母应当依法继续负
担抚养费用。

据京华时报报道，我国有关监
护制度的法条被业内人士称为“摆
设法条”，法律规定模糊，没有具体
落实各部门责任，导致相关规定缺
乏可操作性。

2012年11月16日，贵州毕节
发生5流浪男孩垃圾箱取暖中毒
致死案；2013年5月，贵州金沙县
发生虐童案；2013年4月，南京又
发生吸毒母亲饿死女童案。

一桩桩触目惊心的案例引发
社会大量关注，保护未成年人、完
善相关法律法规刻不容缓。

2014年12月23日，“两高”、
公安部和民政部四部门联合颁布
《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
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并

于2015年1月1日实施。
《意见》明确规定，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出卖、遗弃、虐待、暴力伤
害未成年人，有吸毒、赌博、酗酒等
恶习，或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
乞讨等7种情形，都可被剥夺监护
权。

剥夺监护权，难在哪里

在《意见》颁布之前，剥夺监护
权被写入法律条文近30年，全国
无一例剥夺监护权案件进入司法
程序。剥夺家长监护权，到底难在
哪里？

首先是法律条文模糊空泛，责
任界定不清。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相关规
定的很多词语都模糊不清，比如什
么是“有关人员”、“有关单位”？究
竟指谁和什么机构，二者关系如
何？“另行指定监护人”的原则和依
据如何？有义务“申请”而未申请
的情形下责任如何承担？

其次，中国在立法和司法理念
上普遍认为，未成年人监护是“家
事”而非“国事”。

此外，家庭是一个相对封闭的
空间，父母虐待、甚至性侵子女的
调查取证相对比较困难。

在实践中，未成年人如果遭受
了家庭虐待，实施虐待行为的监护
人当然不会起诉自己，而其他近亲
属出于种种原因，比如包庇家人、
难以收集证据、不愿多管别人的家
务事等等，也往往无法或者不愿用
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

国外如何保护未成年人？

与中国相反，一些西方国家很
早就针对剥夺监护权问题出台了
专门的法律，做出了细致的规定。

在1974年和1984年，美国分
别通过了《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
案》和《儿童保护法案》。

在美国防治虐童的相关法律
中，最有特点的一条是“强制报告
制度”。公民遇到疑似儿童虐待个
案的情形都有向儿童福利机构举
报的义务，医生、护士、教师、警察
遇到相关情况时负有法定举报义
务，未举报者以失职论，部分州立
法将法定义务举报人扩展到了全
体公民。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民众主动
举报虐童事件的积极性很高，这不
仅是法律规定的驱使，更是一种文
化引导的自觉。电影《刮痧》中，中
国爷爷为美国孙子刮痧治病，后背
的淤痕成了虐待孩子的证据，结果
父亲被法庭剥夺了监护权。

在日本，1933年就制定了《儿
童虐待防治法》，其中对虐待儿童
的违法行为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说
明。身体虐待、性虐待、置之不理、
心理虐待等各项规定得非常细致。

据新华网报道，日本厚生劳动
省儿童虐待调查研究会、大阪儿童
虐待调查研究会、全国儿童相谈所
等政府部门或机构都在关注虐童
问题。自1991年开始，东京成立
了虐待防止中心，开始对儿童虐待
信息情报进行统计。日本厚生劳
动省从1990年开始对儿童虐待数
据进行了统计，并逐年公布。

在韩国，对儿童性犯罪者还有
可能被实施化学阉割。事实上，韩
国在2013年之前就开始实施对儿
童性犯罪者进行化学阉割的法律，
也是亚洲第一个引入化学阉割的
国家。

剥夺父母的监护权后，孩子该去哪儿？

根据徐州铜山区人民法院的
判决，小玲的监护权由铜山区民政
局接管。

考虑到小玲与帮助过她的“张
妈妈”感情融洽，铜山民政局当庭
表态，可以采取助养和寄养的方
式，庭下和张女士签署协议，以照

顾她和小玲的感情，避免孩子受到
二次感情伤害。

监护权可以转移，但未成年人
的生活不能受影响。可是，我国缺
乏像美国儿童福利局那样的未成
年人救助机构，剥夺父母监护容
易，解决孩子安置问题很难，要如
何才能避免因制度配套的不到位
使“保护孩子”变成了“伤害孩子”？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只有
“孤儿、无法查明其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的以及其他生活无着的未
成年人”，才由民政部门设立的儿
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

政府提供的福利保障范围有
限，而一些社会性的福利机构也经
常存在管理混乱的问题。离开了
家庭，在国家监护能力不足的情况
下，有可能将孩子推向更糟糕的生
活状况。

在香港，如果发现儿童被其父
母虐待，儿童可以寄养在其他家
庭；也可以去社会福利机构，如儿
童之家、福利院等；也可以继续在
原家庭生活，但必须接受社会福利
署监管，接受社工定期来访，避免
暴力事件再发生等。

毫无疑问，通过法律手段，将
儿童的监护权从不具有监护资格
的父母手中拿过来是十分必要的，
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完备的儿童福
利制度，给孩子们一个健康、安全
和充满关爱的成长环境。

为儿童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
福利和保护，这是国家责任。

本报综合

■记者雷虹 通讯员李武岐

本应该系上红领巾上小学的
两对兄弟，却因父母疏于管教，结
伙走上犯罪道路，先后作案40余
起，盗窃物品及现金10万余元。

处理该案的警察很头痛：作
案的 4 个小孩，最小的年龄才 9
岁，最大的也才13岁，他们让父母
把犯事的小孩领回去，一位父亲表
示“不要了”，一位父亲表示“无所
谓”……

这几个亟须大人监护的孩子
缺乏关爱，缺失监护，今后等待这
几个孩子的将会是什么命运，警察
也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了。

“小鬼出没” 车主失窃

连续几天，海宁许村派出所接
到多名车主报案，自己放在车内的
物品或者现金失窃，损失多在数百
元左右。

侦查中，民警发现被盗轿车的
车窗车门均完好无损。经过实际
走访和视频侦查，警方排除了轿
车电子门锁被干扰的可能。

就在民警奋力侦查期间，派
出所又接到几起群众报案，先
后有网吧、农贸市场、超市物品
被 盗 ，失 窃 物 品 案 值 几 百 至
1000多元。

“会不会是这几个小鬼所为，
在几起案发现场都曾先后出现过
这些孩子的身影。”民警开始怀疑
曾出现在阳光停车场周边的4个
少年。

合伙盗窃赚零花钱

“这车是你家人的吗？你刚才

从车里拿的什么东西？”3月24日
下午，警方一举将正在盗窃车内物
品的犯罪嫌疑人小超、小涛、小严、
小莫抓获。

小超是小涛的弟弟，四川筠连
人，弟弟10岁，哥哥也只有12岁。
小严和小莫也是一对亲兄弟，贵州
织金人，小严只有9岁，哥哥小莫
13岁。

“我们想去网吧玩，但是没有
钱，所以我们就去拉轿车的车门，
想从车里找点钱用。”小莫交代，
他们第一次偷东西后，胆子大了
起来，看到轿车就顺手拉一下，如
果能拉开就拿走里面的东西或者
现金。

“第二次是在3月初的一天下
午，弟弟去拉一辆黑色面包车的车
门，我在边上望风……”

偷了几次后，4个人有了“经
验”，通常是两个人去拉车门，或者
偷东西，另外两个人放风，防止被
人发现。

经警方核实，4人先后作案40
余起，盗窃物品及现金10万余元。

关爱缺失走上歪路

“在跟他们交流时，一点也感
受不到他们这个年龄该有的那股
天真烂漫，感受更多的是狡猾，爱
撒谎。”办案民警徐海强说，小超
兄弟两个逃课的时间比上课的时
间更多，父母也从来都不管他们的
学业，甚至希望他们不要上学，在
家帮忙做家务，做一些父亲厂里带
来的手工活。

而小严和小莫俩兄弟，从小
就失去母亲的照顾，跟着一个酒
鬼父亲生活，过着有上顿没下顿

的日子，还时常被父亲发酒疯后
乱揍一通。两兄弟时常离家出
走，父亲却认为这样反而落得个
轻松。

“孩子不要了。”当民警打电话
通知小严的父亲来带回孩子时，他
竟推三阻四不肯来，还说些不负责
任的话。

小超和小涛的父母离异，他
们的父亲也是嗜酒如命的酒鬼，
经常喝得烂醉如泥，兄弟俩就像
是孤儿一样，整天不回家，晚上随
便找个桥洞或者网吧睡觉。如今
孩子犯事儿了，这位父亲也表现
得完全无所谓。

两对兄弟有着相似的家庭，
都没人管教，都没有零花钱，都感
受不到家的温馨，最后没有钱的
时候他们便合伙盗窃。因为在父
母那里得不到关爱，4人还像武侠
剧里演的一样，拜把子成为了“异

姓兄弟。”

孩子监护权是否可以被接管？

因为4人均未满14周岁，民警
对他们进行了教育训诫，并通知其
监护人带回去“加强监管”。警方
表示，他们也只能这样做了。

“但可想而知的是，这4个孩
子的父母不可能，也没能力对孩
子加强监管。疏于监管的这些孩
子将来一定还会走上犯罪道路。
只是可能那时孩子已经年满 14
周岁了，有关部门可以对其采取
强制措施了。一想到可能是这样
的结果便让人不寒而栗。”一位爱
心人士说。他为此强烈呼吁，是
否可以剥夺这几位失责父母的监
护权，难道非得等到伤害扩大到无
法弥补？

但目前，警方也表示很无奈。

关爱缺失，九岁孩子走上歪路，爱心人士强烈呼吁——

■通讯员鹿轩 记者冯伟祥

2014年 8月 1日晚，温州市区
部分有线电视用户的机顶盒遭“黑
客”攻击，电视上出现一些反动宣传
内容，不仅影响了群众正常收看电
视，而且造成中广有线公司温州分
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 629.4 万余
元。经警方侦破，这名“黑客”系一
名在北京工作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工
程师王一波。

2015年 4月 3日，温州鹿城法
院一审认定王一波犯破坏计算机信
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
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
万元；犯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
1年3个月，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
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10万元。

王一波，男，41岁，辽宁大连人，
汉族，大学文化，在北京某信息技术
公司从事系统工程师工作，是一名
具有丰富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工作及
编程经验的专业人员。

经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11月
以来，王一波因工作不顺，对其所在
的信息技术公司产生不满，想要伺
机通过破坏由该公司承建的中广有
线信息网络有线公司温州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广有线温州分公司）计
算机信息系统实施报复。

2014年2月以来，王一波通过
互联网收集了大量含有煽动颠覆国
家政权等内容的非法图文信息，并
编写了一系列破坏性程序为作案做
准备。

2014年6月中下旬，王一波以
工程师身份，利用负责维护和技术
支持中广有线温州分公司有线电视
系统等工作的职务便利，经过系统
测试后，在北京的办公场所内，通过
互联网进入中广有线温州分公司广
告业务系统，将破坏性程序传送到
相关服务器上，并设定于同年8月1

日晚触发。
同年8月1日晚上7点左右，破

坏性程序按照设定的时间触发，非
法图文信息推送到中广有线温州分
公司的有线电视用户机顶盒中，使
用户播放电视时，在电视画面的广
告位中显示出该非法图文信息。

当晚8时左右，破坏性程序继续
触发，将12段非法文字信息、6张非
法图片照片通过系统推送到有线电
视用户机顶盒中，在用户收看有线
电视时电视画面中央随机出现非法
文字信息。

经统计，王一波编写的破坏性
程序向温州鹿城、瓯海、龙湾等地共
15.98万有线电视用户推送了非法
信息。因抢修期间关闭电源、切断
电视信号，造成上述三地46.5万用
户无法正常收看有线电视达5个多
小时，造成中广有线公司温州分公
司经济损失达629.4万余元。

法院查明，2014年8月18日至
22日，王一波被温州市公安局依法
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期间，为了
达到立功以减轻刑罚的目的，多次
在供述中捏造事实诬告陷害韩国籍
同事印某，谎称印某与其共同实施
了破坏中广有线温州分公司计算机
信息系统的犯罪行为，致使印某被
公安机关监视居住、依法搜查办公
场所及住处。

法院认为，王一波违反国家规
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破
坏，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
运行，后果特别严重。又捏造事实
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
追究，情节严重，其行为已分别构成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诬告陷害
罪，应予数罪并罚。鉴于其破坏计
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造成了温州广
大电视用户不能正常收看电视节
目，且插播了反动非法图文信息，影
响恶劣，社会危害性大，应酌情从重
处罚，故而作出上述判决。

攻击温州有线电视
“黑客”图谋报复被判刑
一审判12年；罪名：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通讯员李武岐 孙亚玲

4月5日凌晨4点，天还一片漆
黑，正在睡梦中的5名建筑工人忽
听一声凄厉的呼救声破空而来，他
们顾不得穿外衣，光着膀子就跑了
出去。天下着雨，呼救的人正在河
水里挣扎。七八分钟后，落水的胡
大妈被成功救起。

老人星夜冒雨给妈妈去上坟

胡大妈是海宁许村镇孙桥村
人，70岁。胡大妈的母亲逝世刚满
一年，5日凌晨3点多一点，胡大妈
就早早起床，准备赶早给母亲去上
坟。

3点半刚过，胡大妈将牛奶、香
烛、水果等物品装入电动三轮电瓶
车，穿上雨衣，开动电瓶车，准备赶
往附近的荡湾村周家浜，和娘家人
一起给母亲上坟。

此时，大雨滂沱，电闪雷鸣。十
几分钟后，胡大妈赶到了娘家。娘
家大门紧锁。胡大妈看看天色漆
黑，怕打搅娘家人休息，不好意思叫
门，决定一个人赶早先给母亲上坟
去。

车子一路开到了中国家纺城国
际贸易城西侧。胡大妈母亲的墓地
就在附近一条河浜边上。

“好大的雨，雨水迷糊得人都看
不清方向了。”胡大妈自忖着停下
车，准备到前面看看路。

“前面还有护栏，以前都没有
的，应该是新修的路，这么大的雨，
还是走路方便点。”胡大妈想着，就
朝护栏方向走过去。

胡大妈脸上满是雨水，眼睛被
灌得只能看清几米远的地方。看着
前面白茫茫的一片，她以为是新修
的水泥路，踩了上去。

“噗通”一声，胡大妈整个人掉
到了河里。原来，她将河面当成了
马路。

冰冷的河水一下浸透了胡大妈
全身，意识到落水的胡大妈情急中
大喊：“妈妈，你快来救救我啊！”

不会游泳的阳建军跳进河里救人

“是不是有人在喊叫？”正在睡
梦中的阳建军首先听到了胡大妈的
呼救，起身拉开窗户，发现窗外三四
米远的河浜里，一个黑影正在河里
浮动。

“有人落水了，赶紧救人！”他一
边喊着，一边和工友陈海红冲出了

宿舍，奔向河边。因为一心想着救
人，两人只穿了内裤和背心就冒雨
冲到了河岸。

两人都不会游泳，看到落水的
胡大妈，阳建军试图用手去抓胡大
妈，但是河岸距离水面尚有一米多
的距离，无法抓住。阳建军于是一
只手抓住陈海红的手，半蹲在河边，
想用另一只手去抓胡大妈。但仍然
够不到胡大妈。阳建军半蹲在河边
伸出一条腿，想让胡大妈抓住自己
的腿将她拉上来，仍然失败。

这时，阳建军毫不犹豫地跳进
了河里，奋力将胡大妈拉到河岸
边。河水足有1.5米深，水一直淹到
阳建军的肩膀。

此时，其他工友拿来了自己高
空作业用的保险带，扔给了阳建
军。阳建军将保险带一头绑在了胡
大妈的腰上，自己在后面推着胡大
妈的腿，岸上的4名工友合力，终于
将胡大妈成功救了起来。

“我们就是想着救人”

当时，室外温度只有七八℃，加
之大雨滂沱，胡大妈和救人的5名
建筑工人都冻得直哆嗦。

几人赶紧将落水的胡大妈扶进
自己的宿舍，给她盖上棉被。因为
受了极度的惊吓，胡大妈忍不住呕
吐起来。几人一边照顾，一边给她
烧热水喝。

由于胡大妈说的都是海宁土
话，几人听不清胡大妈到底说些什
么。4点10分，阳建军拨打110报
警。随后赶到的派出所民警，终于
问清楚胡大妈的家，待情绪稳定后，
将她送回了家中。

“我们就是想着救人，当时看到
胡大妈落水之后，就赶紧救人了。
主要是我们几个都不会游泳，要不
然早跳进河里了。”4月8日下午，接
受笔者采访的阳建军说。

据了解，救人的阳建军和陈海
红均来自湖南邵阳，张中球、李叙
铁、李叙思则来自湖南怀化，都是今
年春节过后来海宁打工的。目前，5
人均在中国家纺城国际贸易城工地
做建筑工人。

“在水中我真的很害怕，不知
道还能不能活下来。他们都是我
的活菩萨，都是好人，我要让儿子好
好感谢感谢他们。”经过几天休养，
胡大妈身体已经恢复，她开心地对笔
者说。

她将河面当成了马路

五名建筑工人
雨夜勇救落水大妈

透析“剥夺监护权第一案”

助孩子摆脱“恶父母”的法律
为什么近30年“不发威”

深 读

南京饿死女童事件的吸毒母亲。

父母“不管孩子”
剥夺其监护权


